
彰化縣田尾鄉公所 113年度臨時人員甄選公告 
 
主旨：本所甄選臨時人員(時薪制)1名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工作地點：彰化縣田尾鄉。 

二、資格條件： 

(一)本國國民，無不良嗜好。 

(二)男女不拘。 

(四)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、28 條所規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

情事及無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

第 11點所規定之情形。  

三、工作項目： 

   (一)辦理本鄉納骨塔、公墓清潔維護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

   (二)僱用時間：報到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。 

   (三)工作時間：每周一至周五，每日最高工作時數以 4小時為限。 

   (四)時薪：新臺幣 183元/小時。 

四、報名規定： 

（一）通信報名或親送（彰化縣田尾鄉公所民政課：彰化縣田尾鄉饒

平村公所路 201號）。 

（二）檢具報名表（請至本所網頁下載、貼上最近 3個月內 2吋照片 1

張）、身分證、最高學歷證件、退伍令、專長證明（均影本，無

則免附）及簡要自傳，請依序裝訂成冊。 

（三）報名截止日：自公告之日起至 113年 4月 30日中午 12時止得

親自或委託報名，郵寄 522彰化縣田尾鄉饒平村公所路 201號田

尾鄉公所民政課呂先生收(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），並請於信封

上註明「應徵民政課臨時人員」字樣及聯絡電話。 

(四)本次甄選資格符合者擇優通知面試，資格不符或未獲錄取者恕不

另行通知。 

(五)錄取及備取人員名單公告於本所網站。 

（六）聯絡電話：04-8832171#126     呂先生 


